
看到何利春，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

“如沐春风”，她的脸上常常带着微笑，办

案风格也和她本人的性格一样，温和细

致。为了使案件的处理取得更好的社会

效果，何利春充分重视调解的作用，她办

理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调解撤诉率高达

91.5%。

“调解撤诉率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这

里面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何庭

长在这方面可谓是不遗余力！”民三庭副

庭长王波说。很多时候，调解一个案件比

审判一个案件更难，但为了帮助当事人在

真正意义上解决问题，何利春宁愿多花上

数倍的心力。

知识产权案件有其特殊性，专业性极

强，且涉及到方方面面，非常繁复。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新型犯罪形式不断

出现，相关的法律条文每年都在更新。因

此，要做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就需要不

断学习。

何利春每年都会参加省高院组织的

培训，新法规一出台她第一时间研读。除

了自己学习之外，她还在法院内部成立了

学习小组，经常与大家一起研读其他法院

判决的经典案例。在她的带领下，知识产

权审判庭的成员都养成了勤学习、善思

考、苦钻研的学习习惯。

椒江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不断向

前发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绩。

2019年10月，何利春接手了全省首

例贩卖盗版电子书的侵犯著作权罪案

件。这个案件没有前例可循，起初部分

被告人也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犯罪。

因此，何利春在庭审前的一个月里查阅

了大量相似的案例和最新的法律条文，

并在庭前会议时，耐心细致地对被告人

做解释工作，说明构罪条件等。最终，所

有被告人均主动认罪认罚。此案为侵害

信息网络传播权类刑事案件的审理开了

先河。

何利春介绍，接下来椒江法院将继

续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积极履

行知识产权审判职能，厚培知识产权沃

土，激发产业创新动能，让自主创新成果

如花绽放。

根据最高院指定，自2013年1月1日

起，椒江法院可对辖区内500万元以下的

一般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进行审理。

而在此之前，椒江法院谁都没有过审判知

识产权案件的经验。这时，年轻肯干的何

利春“临危受命”，挑起了知识产权审判领

域的“大梁”。

她审理的第一个知识产权案件是计

算机软件的著作权权属纠纷。原告某科

技公司提出，被告王某在该公司工作期间

开发的软件，其著作权应该归原告所有。

这个案件在当时的台州是一种全新类型

的知识产权纠纷，没有先例可循。

面对全新的知识领域、全新的案件类

型，何利春并没有畏惧退缩。她一边“啃”

知识产权方面的专业书籍，一边从海量的

相关资料中找出对案件审判有帮助的部

分，再通过对案件材料的细致审查，认定

原告的主张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最

终，法院驳回了原告某科技公司的诉讼请

求，保护了涉案软件的著作权人王某的合

法权益。

在何利春的努力下，椒江法院的知识

产权审判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

几年后，随着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

刑事案件“三合一”工作的持续推进，何利

春开始面临全新的挑战。常年审理民事

案件的她，从未接触过刑事、行政审判领

域。不过这一次，踏上新征程的她信心更

足了。她说，不会就学、不懂就问，一点一

点琢磨着来，案子总能办好的。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人承担起

全院50%以上知识产权案件的何利春，

用数年的筚路蓝缕，让原本荒芜的知识

产权领域化为沃土，孕育自主创新的勃

勃生机。

椒江知产审判的“垦荒者”

自主创新成果的“护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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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0年5月29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20）浙0106民初1187号
申屠国良、洪小良、洪伊明、申屠昊、申屠赛妮、

申屠倩敏：本院受理原告申屠明良与你继承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7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2785号

毛红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和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 2623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

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27破3号

本院根据浙江太马坪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20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年5月21日裁定受理浙

江太马坪农业开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淳安永盛联

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浙江太马坪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管理人。请你(你单位)在2020年6月30日

前向浙江太马坪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

址:淳安县千岛湖镇新安大街 41 号四楼;邮政编码:

311700; 联系电话:吕菊莲137322673355 64831711;电

子邮箱:9710084418qq. com)申报债权(注:相关债权的

利息计算至2020年5月21日)，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力。浙江太马坪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太马坪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7月3日9时在浙江省淳安县

人民法院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中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参加会议时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213破4号

因宁波奉化飞宇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已

经分配完结，经宁波奉化飞宇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管

理人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

百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载

定终结宁波奉化飞宇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3破申3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的申请于2020年5月22日裁定受理宁波金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宁波市奉化鸿运建材有限公司

的破产清算申请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锦屏律师

事务所为管理人。宁波市奉化鸿运建材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在2020年6月29日前向宁波市奉化鸿运建

材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

锦屏街道中山路 2-2 号:邮政编码: 315500;联系电

话: 0574-88972568, 13486638882; 联系人:程冠方]申

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申报

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市奉化鸿运建材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市奉化鸿运建

材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7月7日14时30分在浙江省宁

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召开第次债权人会

议。 依照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

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还需提交

授权委托书。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25破7号之二

2019年8月5日，本院根据债务人宁波中宏光电

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中宏光电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波中宏光电有限公司仅有一笔

对外债权：债务人为宁波市鑫友光伏有限公司，债权

金额为 2345 381.2 元，经管理人申报债权后了解预

计清偿比例1.5%,短时间内无法分配，无其他可供清

偿财产，可供清偿金额为0元。而本案已实际发生

破产费用2775元；确认债权30078 912.27元；债务人

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宁波中宏光电

有限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显然无法清

偿全部债务，管理人提请终结破产程序的申请，符合

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二十条之规

定，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裁定终结宁波中宏光电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1573号

朱长杰、柳斌: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和十五日内。本案定于

2020年8月18日上午9点00分在状元法庭第二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8号

张中博：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羽盛鞋业有限公

司与被告张中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04民初5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张中博应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温州市羽盛鞋业有限公司货

款 33 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 2019 年 12 月 26 日起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

费 6250 元，公告费 650 元（由原告垫付），合计 6900

元，由被告张中博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66号

温州福翔鞋业有限公司、陈华荣：本院受理原

告温州市华奔橡塑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福翔鞋业有

限公司、陈华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04民初66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温州福翔鞋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温州市华奔橡塑有限公

司货款20185元及赔偿利息损失[从2019年12月12日起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被告陈华荣对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05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垫

付），合计955元，由被告温州福翔鞋业有限公司、陈华荣

负担；财产保全申请费222元，由被告温州福翔鞋业有限

公司、陈华荣负担，财产保全申请费原告已垫付，被告温

州福翔鞋业有限公司、陈华荣于履行本判决时一并给

付原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482号

李小华：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郭溪鼎合鞋

料店与被告李小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04民初482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李小华应在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偿付原告温州市瓯海郭溪鼎合鞋料店货款

931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9年12月13日起按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垫付），合计700元，由被告

李小华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484号

曾小荣：本院受理原告贾鹤林与被告温州市瓯

海郭溪福运鸟皮鞋厂、曾小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04民初

4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准予撤回对被告温

州市瓯海郭溪福运鸟皮鞋厂的起诉；二、被告曾小荣

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贾鹤林货

款4743元及赔偿利息损失[从2019年12月12日起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由

原告垫付），合计700元，由被告曾小荣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05号

王丹：本院受理原告陆丹珍与被告王丹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304民初5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王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陆

丹珍货款1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9年12月25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垫付），合计700

元，由被告王丹负担；财产保全申请费120元，由被

告王丹负担，财产保全申请费原告已垫付，被告王丹

于履行本判决时一并给付原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5民初181号

郑群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洞头支行与被告郑群英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05民初

181号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265号之二

根据本院（2018）浙0381破265号之二民事裁定

书裁定认可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债务人瑞安市恒旺

眼镜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已经分配完结，现该公司

已无可供分配的其他破产财产，管理人向本院申请

终结瑞安市恒旺眼镜有限公司破产程序。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本

院于2020年5月26日裁定终结瑞安市恒旺眼镜有限

公司破产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32号之二

因瑞安市环球消防器材厂管理人依法执行本院

裁定认可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其在最后分配完结

破产财产后，已及时向本院提交破产财产分配报告，

并提请本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本院认为，管理人

终结破产程序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

2020年5月21日裁定终结瑞安市环球消防器材厂破

产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24民初1756号

陈 胤 轶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1023199209292212 ):本院审理原告袁帅、林晓

琼诉被告陈胤轶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应诉法律文书。限你在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

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六十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154号之一

安吉车启点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安吉优智艺术培训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523民初1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投身“知产”，为创新保护迎来最美的“春”天

通讯员 李晴

何 利 春 ，

1983 年出生，中

共党员，2010 年

参加工作，现任台

州市椒江区法院

民三庭（知识产权

审判庭）庭长。曾

荣获全省法院知

识产权审判工作

先进个人、台州

市法院“岗位大

练兵”业务竞赛

一等奖等。2020

年，何利春被评

为台州市十佳政

法干警。


